
电子科技大学智能报销系统操作指南

（手机端）

一、系统介绍

1.系统登录

扫码二维码，关注微信公众号：电子科

大计划财务处。

入口：选择微财务/智能报销进入系统。

2.系统功能

(1) “我的发票”模块，可上传、查看待报销的票

据。

(2) “申请报销”模块，可发起日常报销、借款、

酬金申报、校内转账等业务。

(3) “我的业务”模块，可查看报销单状态。

(4) “待我处理”模块，经办人、项目负责人、协

同人员、部门负责人等可在“待我审批”中审

签报销单，在“我已审批”中查看已审批的报

销单。

(5) “常用维护”模块，可维护个人及校外人员卡

号、手机号等，可完成公务卡消费认证、常用

转卡信息维护等。



二、报销操作流程

在提交财务部门审核前，需要提交报销并完成线上审批。下面分别对提交报销和线上审

批进行介绍。

（一）提交报销流程

以日常报销业务为例：

流程：选择日常报销-->上传发票-->完善预约报销单-->提交报销单

 选择日常报销

 点击右上角照相机图标，

拍照或者从相册中选择票据，系统对上传的票据

自动识别、查重、验真，可在“温馨提示”中查

看识别发现的问题。

 勾选待报销发票，点击前往报销。

 选择项目、支付信息（注意一定要填汇款附

言）、补充说明事项中的说明。



（二）手机端审批流程

 登录后如有待审批的预约单，会在界面顶端提

示，也可以点击“待我处理——待我审批”，

进入待我审批界面，该界面显示待我审批的报

销单列表。

 进入“待我审批”模块，点击“审批”进入审

批具体操作界面，该界面显示报销单基本信息。



 点击“查看报销单”可以查看此报销单包括发

票在内的详细信息。点击“审批”，填写审批

意见并审批。



 如报销单还需要其他指定人员协同审批，可以

点击“分发审批单”。


